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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教育体育局

关于做好2025年中小学幼儿园寒假放假的

通  知 
各乡（镇）中心校、县直各中小学校、各幼儿园：

2025年寒假将至，为切实做好学期结束和寒假期间各项工作，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假和开学时间

1.义务教育学校

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期末学业水平检测时间定于2025年1月10日-13日，学业水平测试结束后学生即进入寒假假期。各学校组织教师进行试卷评阅及年终责任制考核。开学时间为2025年2月17日（农历正月二十）。

2.幼儿园及职业中学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时间执行。

3.高中学校根据教学任务安排自行确定。

二、工作要求

1.科学指导学生假期生活。各校要加强对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格落实中小学生“五项管理”工作要求，严控学生寒假作业总量；教育学生科学爱眼护眼，正确使用电子产品，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防止网络沉迷，引导中小学生文明上网；科学布置家庭作业，指导学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障充足睡眠，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加强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与多种形式的综合实践活动，倡导中小学生利用假期开展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教育和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丰富假期精神生活。

2.切实规范假期办学行为。寒假期间，各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生减负和严禁中小学校违规补课的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一律不得在假期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

3.做好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各校要在放假前，进行一次校园安全大排查，组织师生进行一次寒假安全教育。寒假期间，要加强校园安全巡查，落实消防安全管理措施。用好安全教育平台资源，持续开展每周安全提醒，每周至少推出2次，不断增强学生及家长安全意识。要加强家校社联系，宣传普及科学的亲子沟通方法，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关爱力度。

4.做好特殊群体学生关爱工作。各校要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儿童、留守儿童等关心关爱工作。同时按照“控辍保学”双线目标责任制的要求，寒假期间，安排人员对脱贫户家庭、监测对象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少年的就学、享受资助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把控辍保学关口前移，对疑似辍学学生做好劝返工作，确保新学期学生全部按时入学。 

5.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各校放假前要组织开展一次健康专题教育活动，提升师生员工的防护意识；要密切关注传染病形势变化，精准落实传染病防控措施，坚持“多病共防”，加强流感等冬春季节传染病防控工作，确保校园平安和师生健康。 

6.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始终保持假期内对校外培训机构高压治理态势，深入开展学科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治理专项行动，紧盯重点场所和重点群体，严格网格化管理，做到及时发现；开展常态化调研暗访，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对无证无照培训机构予以关停，规范校外培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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